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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行動支付為未來數位經濟發展趨勢，除可望帶動產業新商機，亦能提升民眾生活便利

性，尤其年輕族群對行動支付需求強烈，行政院更將「行動支付 2025 年使用率達 90%」訂

為重要推動目標。

財政部因應電子商務發展趨勢，自 89 年起推動電子發票政策，以達成效率及環保之政

策目標。電子發票張數逐年成長，至 106 年電子發票數已達 68 億餘張，占當年度全部發票

比例六成五，惟雲端發票 ( 無實體電子發票 ) 比率僅 16%，仍有待提升。

    

為配合行政院及本部政策目標，本中心規劃雲端發票結合行動支付，提升民眾結帳時索

取雲端發票之便利性，增加政策目標普及率。

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/ 助理程式設計師 洪良茂

雲端發票結合行動支付
推動現況

圖1  電子發票張數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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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國內行動支付工具依傳輸結帳資訊媒介不同，主要分為「感應支付」及「掃碼支付」

2 種。本文分別說明「感應支付」及「掃碼支付」與雲端發票結合之推動現況及未來策略與

方向。

貳、推動現況

一、感應支付

( 一 ) 簡介

國內目前感應支付工具有 Apple Pay、Samsung Pay、Google Pay、玉山 eWallet 及

台灣 Pay 行動支付等 5 種。

感應支付係透過近場無線通訊 (Near Field Communication, NFC) 將手機模擬成非接

觸式信用卡，在設有非接觸式刷卡機店家使用；消費者完成手機解鎖、啟用 APP、確

認支付等步驟後，將手機靠近刷卡機即可交易。

為保護交易安全，「Apple Pay」等感應支付工具採用代碼化技術 (Tokenization) 保

護信用卡卡號；發卡銀行透過此類行動支付工具發行手機信用卡，並以代碼 (Token) 取

代實體卡號，僅有代碼服務業者 (Token Service Provider) 及發卡銀行可得知原卡實體卡

號，提升感應支付及電子商務交易之安全性。

( 二 ) 以信用卡載具為基礎推動感應支付結合雲端發票

由於感應支付為信用卡交易之延伸，因此本中心規劃雲端發票結合感應支付方案，

係以本部信用卡載具服務為基礎，由信用卡發卡銀行、收單銀行及營業人配合，提供

信用卡載具服務，消費者交易時可使用信用卡載具儲存雲端發票，無須以其他雲端發

票載具供店家掃描，提升結帳便利性及雲端發票使用率。

自 104 年提供信用卡載具服務以來，截至 107 年 3 月底，已有 18 家信用卡發卡

銀行參與信用卡載具服務，發行卡片占國內流通卡數 83.77%；13 家信用卡收單銀行參

與服務，合作之特約商店占國內收單行特約商店 95.27%；另 21 家營業人接受以信用

卡作為載具，可用於 9,799 家分店。

( 三 ) 結合方案 1 ─協調銀行推動交換虛實卡片載具號碼對照表

考量虛擬卡號之限制，並因應「Apple Pay」等支付工具結合信用卡載具之需要，

本中心於 105 年 11 月評估規劃與國內發卡銀行之合作，同年 12 月協調信用卡載具發

卡銀行，推動交換虛實卡片載具號碼對照表，並於 106 年 4 月起由玉山等 4 家銀行率

先提供服務。各銀行透過行動支付 APP 發行之手機信用卡，透過感應支付結帳時，可

直接作為信用卡載具儲存雲端發票。

圖2 臺灣主要行動支付工具之分類及主要業者

02 財政園地第65期　
中華民國107年5月10日

財政專題



( 四 ) 結合方案 2 ─協調業者於行動支付工具內建手機條碼功能

考量部分營業人仍未參與信用卡載具服務，為便利民眾儲存雲端發票，本中心於

106 年協調三星公司，於該公司行動支付工具 Samsung Pay 內建顯示手機條碼功能。消

費者結帳前可直接在 APP 上顯示手機條碼，提供店家掃描以儲存雲端發票。

( 五 ) 推動歷程與現況

截至 107 年 3 月已有 11 家信用卡載具發卡銀行所發行之手機信用卡，可直接作為

信用卡載具使用。

二、掃碼支付

( 一 ) 簡介

「掃碼支付」依消費者結帳程序，區分為「主掃模式」和「被掃模式」2 種。「主

掃模式」係消費者「主動掃描」店家顯示或張貼之結帳條碼，此結帳模式多用於攤商

或小型店鋪；「被掃模式」係消費者出示 APP 產生的結帳條碼「被」店家「掃描」，

目前行動支付業者與超商業者合作，多採此結帳方式。

圖3 感應支付結合信用卡載具作法

圖4 感應支付結合手機條碼作法

圖5 行動支付業者與參與「交換虛實卡片載具號碼對照表」服務之銀行合作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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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主掃模式結合雲端發票作法

此一模式，營業人無法透過買家手機直接取得手機條碼資訊，因此營業人須透過行

動支付業者取得消費者之手機條碼，以用於將雲端發票上傳，建議之結合作法如下圖：

( 三 ) 被掃模式結合雲端發票作法

使用掃碼支付工具儲存雲端發票，可分成「設定」及「結帳」2 階段，各業者操作

方式不同，於「設定」階段，部分業者提供申請手機條碼功能，各業者採不同方式綁

定消費者既有的手機條碼：

1.	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 ( 如歐付寶 )。

2.	直接輸入手機條碼 ( 如 LinePay)。

3.	拍攝手機條碼貼紙 ( 如 Samsung Pay)。

在「結帳」時，消費者出示手機條碼及結帳條碼提供商店掃描，由營業人將載具資訊儲

存於雲端發票上傳，與手機條碼使用流程一致。

圖6 主掃模式與被掃模式使用情境示意

圖7 主掃模式結合手機條碼示意

圖8 被掃模式結合手機條碼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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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推動歷程與現況

1. 提供「電子發票行動支付應用 API」服務

自 104 年起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已提供行動應用業者專用之手機條碼 API，以

供手機條碼註冊及查詢等服務，後續參考行動支付業者需求，擴增 API(Application 

Programing Interface) 功能，增加變更驗證碼、綁訂金融帳戶等功能，並於 106 年 6

月起提供「電子發票行動支付應用 API」服務。截至 107 年 1 月已有歐付寶、拍付、

街口、橘子支、LinePay 等 5 種採掃碼支付之行動支付工具，提供雲端發票手機條碼

相關功能。

2. 結合台灣 Pay QRCode 共通支付

財政部督導各公股銀行成立「公股事業金融科技研發成果整合平臺」，推動「公

股行庫共通 QRCode 行動支付」，並於 106 年 9 月第 1 階段上線，提供採主掃模式之

金融卡支付功能。

為便利民眾掃碼支付時儲存雲端發票，本中心於 106 年 9 月協調財金公司將 QRCode 共

通支付規格納入雲端發票資訊。財金公司依本中心建議調整規格，於 10 月召開說明會，向

47 家金融機構說明「公股行庫共通 QRCode 行動支付」結合雲端發票流程與介接規格。華南

等 8 家公股銀行規劃於 107 年 6 月底前，提供行動支付結合雲端發票之服務。

參、推動策略與方向

一、系統面

（一）�華南等 8 家公股銀行及台灣行動支付公司結合雲端發票功能預計於 107 年 6 月

底前上線服務，本中心將積極協助介接與測試，以期順利上線。

（二）�VISA 等國際信用卡組織在媒體宣示將使用台灣 Pay QRCode 規格，本中心將與財

金公司合作，共同推動國際信用卡行動支付與雲端發票結合。

二、推廣面

後續推廣策略如下：

肆、結語

配合行政院推動 2025 年行動支付使用率達到 90% 政策目標，本中心賡續推動「公股行

庫共通 QRCode 行動支付」結合雲端發票，並結合公股銀行、校園活動、國發會擴大行動支

付應用場域等推廣策略，推動民眾使用行動支付及雲端發票。

圖9 行動支付結合電子發票推廣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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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產業發展處
( 本文轉載自「臺灣經濟論衡」2018 年 3 月 (vol.16, no.1))    

為達成行政院賴院長揭示行動支付普及率 2025 年 90% 之目標，國家發展委員會 ( 以下

簡稱國發會 ) 陳美伶主任委員自去 (2017) 年 9 月起已召開 4 次跨部會會議，擬定政策方向，

強化推動民眾有感之亮點措施，讓政府全面動起來。

透過跨部會機制推動3大主軸，全面普及行動支付

為加速行動支付普及，政府建立跨部會機制，由國發會擔任平台，經濟部擔任幕僚，定

期檢視進度及協調解決問題，擬定「完備基礎環境、擴大應用場域、加強體驗行銷」3 大主

軸及 9 項重要策略，加速推動：

一、完備基礎環境

為提升使用便利性，行動票證末端設備感應標準將於今

(2018) 年底前制定完成，以提高感應支付穩定性。另金管會已

放寬電子支付可採指紋等生物特徵方式驗證，提高支付體驗外，

亦同意信用卡、電子票證與電子支付機構可共用收單機，降低商

家導入成本，後續將持續滾動檢討相關法規。此外，就民眾關心

的資安議題，將輔導支付業者主動接受資安檢測，各部會自主開

發或委辦設計涉及金流之 APP，亦須通過檢測。

二、擴大應用場域

為提供民眾有感的政府服務，已將醫療院所、水電費用、

加油站及機場捷運等民生相關且政府可積極帶頭推動之議題列

政府全面力促行動支付普及率
2025 年達成 90% 之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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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優先推動重點，今年底前將有 80% 之醫學中心、610 座中油自營加油站、國道所有休息

站及水電稅費繳納 ( 如地價稅、健保費、使用牌照稅、房屋稅及綜合所得稅等 )，提供行動

支付服務。另財政部已發布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租稅優惠措施，期帶動小店家共同加

入，全面擴大支付應用場域。同時，桃園機場捷運也規劃建置 APP 購票平台，購票後出示

QR Code 車票掃描進站。

三、加強體驗行銷

為鼓勵民眾跨越初次使用障礙，透過「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」繳交公務機關及公立

醫院費用，免負擔手續費。另政府已規劃結合全台重點商圈，擴大辦理體驗活動，以營造整

體社會使用行動支付之氛圍。此外，將配合台中花博等大型活動，全面檢視交通、購物等面

向之配套措施，提供國際人士一機在手悠遊台灣之良好生活體驗。

行動支付不僅是支付，也將帶動產業創新應用

行動支付是未來數位經濟發展趨勢，賴院長於「加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」聽取行動支付

推動措施及進度後指示，行動支付是政府重要施政之一，除呼應社會要求外，亦希望能帶動

產業創新。國發會除加速行動支付普及外，將協調各部會積極推動示範性應用案例，加速朝

智慧國家邁進。

行動支付推動機制（含3大主軸及9項策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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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賦稅署／科長 楊純婷

肆、本次稅制改革緣起

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度近 20 年來，每年不僅造成國庫稅收減少，且對於

促進投資並無明顯助益。衡酌我國經濟及財政狀況，為改善所得分配並適度提高高所得者對

社會之回饋，財政部提出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自 104 年度起，修正兩稅合一為部分設算扣抵

制度，並調整綜合所得稅 ( 以下簡稱綜所稅 ) 最高稅率為 45%。

然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，104 年至 105 年第五分位組為第一

分位組之倍數由 6.06 上升至 6.08，吉尼係數由 0.338 下降至 0.336，顯示所得分配並未明顯

好轉，復因實施後外界迭反映如下問題：

一、股利所得稅負方面

（一）�104 年提高我國綜所稅最高稅率為 45%，與鄰近國家相較，與日本相當，惟高於

韓國 (42%)、新加坡 (22%) 及美國 (37%)；次以當時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 ( 以下

簡稱營所稅 ) 稅率 17% 與鄰近國家之公司所得稅稅率相較，低於日本 (23.4%)、

韓國 (25%)、中國大陸 (25%)，與新加坡 (17%) 及香港 (16.5%) 約略相當，另當

時我國外資股利扣繳率為 20%，與國際相較，亦屬偏低。

（二）�鑑於「資本」為推動一國經濟發展重要因素之一，面對高度自由化之資本市場，

各國紛紛透過建立友善租稅環境，吸引擁有資金且具投資及經營才能之企業主要

投資人至該國投資。我國 104 年營利事業與個人股東兩階段 ( 營所稅及綜所稅 )

股利所得最高稅負 49.68%{17%+[(1-17%)+17%*1/2]*45%-17%*1/2}，與外資之

兩階段稅負為 33.6%[17%+(1-17%)*20%]，兩者差距高達 16.08%，恐造成藉假

外資避稅、不利投資、影響公司股利發放決策及投資動能。

二、薪資所得稅負方面

（一）�104 年度我國綜所稅最高稅率 45%，較當時 OECD 國家平均稅率 (42.47%) 及亞

所得稅制優化方案
推動目標及內涵 ( 下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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洲國家平均稅率 (29.9%) 為高，薪資所得者雖享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(12.8 萬

元 ) 定額減除優惠，惟最高須適用 45% 累進稅率課稅，薪資所得稅負較重，不

利我國企業攬才留才。

（二）�鑑於人才為經濟發展驅動要素，近年來我國面臨國際間人才激烈競逐及大量外流

等挑戰，為協助企業攬才留才，允宜檢討綜所稅率結構並適度調高薪資所得特別

扣除額額度，以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，使其安心工作，進而提高優秀人才在我國

工作之意願。

三、保留盈餘稅負方面

為避免公司藉保留盈餘不分配，成為高所得個人股東規避稅負，公司如保留盈餘不分

配，應就未分配盈餘按 10% 稅率課徵營所稅，惟可能影響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資本累積及轉

型升級之能力，宜檢討降低保留盈餘稅率之可行性，舒緩稅制對亟需投資資金企業之影響，

以應未來轉型升級。

伍、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內涵及效益

為解決上述問題，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公平合理所得稅制，財政部經參考國

際稅制改革趨勢及各界意見，就租稅公平、經濟效率、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 4 大面向進行所

得稅制整體評估，擬具「所得稅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該法案於 107 年 1 月 18 日經立法

院三讀通過，總統同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，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藉由合理調整所

得稅負分配結構，減輕薪資所得者、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稅負，並建立「投資臺灣優先」

及「有利留才攬才」之租稅環境。

一、推動目標及內涵

( 一 ) 減輕薪資所得者、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稅負

1.	綜所稅標準扣除額由 9 萬元提高為 12 萬元 ( 有配偶者加倍扣除 )、薪資所得及身心

障礙特別扣除額由 12.8 萬元提高為 20 萬元，增幅達 33%~56%，受益戶數達 542 萬

戶。

2.	綜所稅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由每名子女 2.5 萬元大幅提高為每人 12 萬元，增幅達

380%，減輕國人養育幼兒負擔，因應我國目前少子女化現象，鼓勵生育。

( 二 ) 有利留才攬才，提高國際競爭力

綜所稅最高稅率由 45% 調降為 40%，有助企業留才攬才及促進投資，提升國際競爭力。

( 三 ) 提高投資意願，創造就業機會

1.	訂定個人居住者（內資股東）之股利所得課稅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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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於資本市場具國際化、資金流動性高等特性，為適度減輕企業主要投資人總稅

負，以維持資本流動中立性或提升投資，參考國際股利課稅制度，廢除兩稅合一設算

扣抵制度，改採股利所得二擇一制度，就下列 2 種方式擇一擇優適用：

(1) 方式一：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，並按股利之 8.5% 計算可抵減稅額，抵減應

納稅額，每一申報戶可抵減金額以 8 萬元為限，全年股利所得約 94 萬元以下者可

抵稅 ( 或退稅 )。相較其他國家原採設算扣抵制度，改採分離課稅或部分免稅而無

其他配套之做法，我國制度可使中低股利所得者維持現行課稅待遇，甚至更為優

惠。

(2) 方式二：股利按 28% 稅率分開計算稅額，不得減除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，與其他

類別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合併報繳。上開分開計稅之 28% 稅率，較 104 年度綜所

稅申報資料計算適用 30% 以上稅率股利所得者之有效稅率 25.73% 略高，俾兼顧

公平性。

2.	合理調整營所稅稅率結構

(1) 營所稅稅率由 17% 調高為 20%。惟課稅所得額未超過 50 萬元之營利事業，訂定

緩衝期，107 年度稅率為 18%，108 年度稅率為 19%，109 年度以後按 20% 稅率

課稅，減輕獲利較低企業之稅負，提供調整適應期。調整後所增加之稅收將可用

以支應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、調高扣除額及調降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等所

需財源，並縮小兩稅 ( 營所稅與綜所稅 ) 稅率差距，減少公司藉保留盈餘為高所得

股東規避稅負誘因，維持股利發放決策中立性，且調整後稅率仍較多數主要國家

為低，具國際競爭力。

(2) 營利事業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由 10% 調降為 5%，適度減輕須藉保留盈餘

累積自有穩定資金之企業所得稅負，協助籌資不易及中小型新創企業累積未來轉

型升級之投資動能。

(3) 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% 適度調高為 21%，並取消抵繳未分配盈餘加徵稅款規

定，可促進內、外資股東間股利所得稅負之衡平，調整後與其他國家相較，尚屬

適中，且外資如為與我國簽署租稅協定國家之居住者，稅負不受影響。

3.	獨資合夥組織所得免徵營所稅，直接歸課出資人綜所稅

中小型企業為我國經濟發展命脈，新創企業為我國未來經濟持續發展動能，該等企

業創立初期可能以獨資或合夥組織型態經營，爰參考國際稅制，修正獨資或合夥事

業（約 27 萬家）辦理結算申報時不需繳納半數營所稅，盈餘直接歸課出資人之綜所

稅，合理減輕其兩階段總稅負。

( 四 ) 簡化稅制稅政，符合國際趨勢

為符合國際潮流、簡化稅制及稅政並減少爭議，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，刪

除營利事業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、相關記載、計算與罰則，大幅降低納稅義務人

依從成本，並減少徵納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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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期效益

本次稅制改革就所得稅負作結構性調整，一方面減輕薪資所得者、中低所得者、中小型

及新創企業之稅負，使一般民眾獲得減稅利益；一方面使企業主要投資人負擔合理之股利所

得稅負，提升其投資臺灣意願，進而創造就業，發揮稅制優化效果。茲就租稅公平、經濟效

率、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 4 面向，說明如下：

( 一 ) 租稅公平方面

1.	股利所得者與其他類別所得者間之租稅衡平

透過所得稅制之結構性調整，包括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，一體適用於所有類別所

得，同享減稅利益。另實施股利課稅新制及調高營所稅稅率，公司及個人股東兩階段

股利最高總稅負由 49.68% 降至 42.4%( 按方式二分開計稅適用 28% 稅率 )，仍較薪

資所得等其他類別所得之最高稅負 40% 略高，於建構優質投資稅制環境下，同時兼

顧租稅公平。

2.	高股利所得者與中低股利所得者間之租稅衡平

(1) 股利課稅新制採二擇一制度，中低股利所得之股東可選擇股利所得合併其他類別

所得計稅，適用較低級距之稅率(0%、5%、12%、20%)，並享有可抵減稅額抵(退)

稅利益；高股利所得者可選擇按單一稅率 28% 分開計稅，不同所得者按不同稅率

納稅，符合累進課稅原則。

(2)	如以中低所得及高所得不同族群享有減稅利益及稅額變動幅度比較，本次整體稅

制改革，中低所得族群減輕幅度 20.46%，高於高所得族群之 10.12%。如以調降

後適用 40% 稅率之納稅義務人，股利所得課稅新制選擇按 28% 稅率分開計稅，

其有效稅率雖由 31% 降為 28%，惟因喪失現制下原可享有之可扣抵稅額且須負擔

營所稅稅率調增 3% 所增加之所得稅負，減輕之稅負有限。

3.	內外資股東間之租稅衡平

新制下，誠實納稅之企業主要投資人股利所得兩階段總稅負降為 42.4%，外資股

利兩階段總稅負則提高至 36.8%，內資與外資股利稅負差距由原 16.08% 縮小至 5.6%

（不考慮加徵未分配盈餘稅 )，有效降低我國個人藉假外資避稅之誘因，保障誠實投

資人之權益，維護租稅公平保障政府稅收。

4.	企業保留盈餘與分配盈餘間之租稅衡平

企業未分配盈餘稅由 10% 降為 5%，營所稅總稅負 ( 含本稅及未分配盈餘稅 )

由 25.3%(17%+83%*10%) 降為 24%(20%+80%*5%)，與盈餘分配予內資之兩階段

最高總稅負差距，由現制 24.38%[49.68%-(17%+83%*10%)] 縮小為 18.4% [42.4%-

(20%+80%*5%)]，適度減輕保留盈餘累積轉投資資金之稅負成本，協助對外籌資不

易之中小型及新創企業轉型升級，於租稅公平與經濟效率間取得衡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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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經濟效率 

1.	投資面

(1) 持有股票參與除權 ( 息 ) 之投資人，可區分為企業主要投資人 [ 或稱直接 (direct)

或實質 (substantial) 投資人 ] 及理財型投資人 [ 或稱間接 (indirect) 或證券 (portfolio)

投資人 ]。其中，前者指原始挹注投資設立公司、參與經營之人，可促進投資及創

造就業機會，為各國競相爭取投資之對象。鑑於企業主要投資人負有企業經營之

責任，其決定是否投資及投資地點，係視投資淨報酬率而定，因此會併同考量營

利事業階段繳納之營所稅及個人股東階段繳納之綜所稅，倘其投資失敗，不得列

報投資損失，如經營成功，則可獲配豐厚股利，其多為高所得者，新制下提供其

選擇按 28% 分開計稅，可提升其投資我國意願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

(2)	理財型投資人係待企業經營成功，於證券市場公開交易時購入股票，主要於獲配

股利，分享企業經營成果，其多為中低所得者，新制下可選擇合併計稅，按股利

8.5% 計算可抵減稅額，自應納稅額中減除，維持原有抵 ( 退 ) 稅利益，可鼓勵中

長期投資，促進資本市場活絡與發展，並有助企業籌資。

(3)	本次參考國際稅制，獨資合夥組織所得毋須繳納營所稅，其盈餘直接歸課獨資資

本主及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綜所稅，並同步調降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稅率，使企

業可加速累積資本，有助中小型與新創企業轉型升級。

2.	消費面

本次改革藉由提高綜所稅 4 項扣除額額度，減輕薪資所得者、中低所得者及育兒

家庭之租稅負擔，使一般民眾獲得減稅利益，增加可支配所得 388 億元，此舉可直

接刺激消費，間接誘發投資增加，帶動企業營收成長，未來並透過建立具競爭力之投

資稅制環境，協助企業轉型升級及留攬優秀人才，增加投資意願，創造就業及提升薪

資水準，促進經濟成長。

( 三 ) 稅政簡化

經參考國際股利稅制改革趨勢，87 年起實施之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，於 106 年 12

月 31 日落日，107 年起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，企業免再設置可扣抵稅額帳戶及計算

分配可扣抵稅額，一方面減輕企業記錄、計算及分配可扣抵稅額之依從成本及稽徵機

關稽徵成本，減少爭訟；另一方面，為便利綜所稅納稅義務人申報時選擇較有利方式

計算應繳納稅額，財政部屆時將提供綜所稅結算申報軟體或提供稅額試算服務，協助

納稅義務人試算選擇及計算應納稅額，以 105 年度綜所稅採網路申報及稅額試算服務

申報案件占總申報案件之比例高達 95.55%，不致增加納稅義務人之依從成本，各地區

國稅局申報期間亦提供臨櫃申報服務，協助民眾辦理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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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財政收入

1.	透過整體稅制調整，衡平稅收

為衡平稅收，避免財政缺口過大，本次稅改透過整體稅負結構調整，適度調高營

所稅稅率 3% 及提高外資股利扣繳率 1%，所增加稅收用以挹注調高綜所稅 3 項扣除

額額度、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 40%、改採股利所得課稅新制、調降未分配盈餘加

徵營所稅稅率 5% 及獨資合夥組織不課徵營所稅直接歸課出資人綜所稅之稅收損失，

各項增減稅措施估算稅收 ( 淨 ) 影響數約 69 億元。

2.	藉由公平合理所得稅制提振經濟

另一方面透過建立具競爭力之投資稅制環境，預期未來可經由提升投資意願、促

進消費、增加就業及經濟發展等綜合效益，促使稅基擴大，對稅收產生正面效益。

陸、結語

所得稅收入向係政府歲入之主要項目並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，在自由化與國際化潮流

下，為達成財政收入永續性，所得稅制應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，適時滾動檢討，並在兼顧租

稅公平原則下，建立財政收入與經濟發展之良性循環連動關係。

本次所得稅制優化方案，透過整體大幅度調整，以因應經濟發展與國際環境，切合實際

經濟活動之需要，並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，且在推動過程中，政府即積極對外說明以解除各

界疑慮，終於水到渠成，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，民眾於 108 年 5 月申報 107 年度所得

稅時即可適用，財政部刻積極宣導並完備各項稽徵作業，使新制順利步上軌道，未來亦將持

續精進各項稅制稅政措施，因應社會發展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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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施政要聞

●財政部推動「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」

財政部為減輕民眾購屋負擔，實現居住正義政策目標，於 99 年 12 月推出「青

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」，由臺灣銀行等 8 家公股銀行以銀行自有資金承辦，截

至 107 年 3 月底，各公股銀行辦理本項貸款共 257,573 戶、核貸金額新臺幣 ( 下同 )1

兆 258 億餘元。

●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執行情形及財政概況

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執行情形，全年歲入執行數較預算數 1 兆 8,415

億元增加 798 億元，其中稅課收入增加 536 億元，非稅課收入增加 262 億元，歲入

歲出差短決算數 97 億元較預算數 1,325 億元縮小 1,228 億元，債務舉借隨之減少為

840 億元。中央政府總預算連同特別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毛額 (GDP) 比率可望較 105

年度 0.3% 進一步下降。

●海關執行「安居緝毒專案」績效良好，獲行政院賴院長表揚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107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5 日執行「安居緝毒專案」全國同

步查緝行動，行政院 107 年 2 月 23 日舉辦頒獎典禮，由行政院賴院長清德親自頒獎，

表揚關務署基隆關等有功機關及人員。該專案執行期間查獲逾 4 噸毒品，創下歷年單

一行動最大緝獲毒品量，其中海關 ( 基隆關及臺北關 ) 查獲走私毒品 4 案，毛重 1,898

餘公斤，有效截毒於關口。

●�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積極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改良利用，創造吸引民間投資有利

環境

國有財產署積極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推動產業發展，建立由該署提供國有

不動產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產業規劃及後續招商，民間廠商提供資金共同開發模

式，透過結合民間投資，以公私協力模式活化開發國有不動產，促成國家重要建設及

經濟產業發展，創造永續財源，提供就業機會。截至 107 年 3 月底簽約 53 案，成功

招商營運 17 案，已招商刻交由廠商興建 18 案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招商中 18 案。

財政部綜合規劃司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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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際租稅研討會」特別報導
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 / 專員 楊宜璇

為加強我國稅務同仁對於國際租稅重要議題之瞭解，本所於 4 月 23 日至 25 日，舉辦

本年度「國際租稅研討會」(2018 International Taxation Seminar)。希望藉由講座分享專業知

識與查審經驗，透過與我國稅務同仁面對面溝通，使其更能掌握國際租稅發展趨勢，有利我

國稅制與稅政與國際接軌，並促進國際合作與經驗交流。

本次邀請荷蘭馬斯垂克大學法學院教授 Prof. Hans van den Hurk、我國林宜賢會計師及臺

北商業大學黃士洲副教授分別就最近 1 年國際租稅之重要突破及發展作廣泛的探討，研討會

主題包括最新之常設機構概念、境外公司跨境提供電子勞務課稅介紹、新修訂之 OECD 租稅

協定範本第 29 條規定等，講座的報告搭配案例研析與分組討論，透過理論交流與來自財政

部國際財政司、賦稅署及 5 區國稅局等同仁的實務經驗分享，提升學習成效，參與學員均表

示獲益良多。

為能持續掌握最新國際租稅脈動，財訓所每年均舉辦相關國際租稅研討會，透過研討會

之跨國經驗分享，拓展稅務同仁視野，培育優秀國際稅務人才，增進我國租稅政策發展量能，

歡迎稅務同仁踴躍報名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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